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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事業之分類 

一、第一類事業 

(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煤礦業。

2.石油、天然氣及地熱礦業。

3.金屬礦業。

4.土礦及石礦業。

5.化學與肥料礦業。

6.其他礦業。

7.土石採取業。

(二)製造業中之下列事業：

1.紡織業。

2.木竹製品及非金屬家具製造業。

3.造紙、紙製品製造業。

4.化學材料製造業。

5.化學品製造業。

6.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7.橡膠製品製造業。

8.塑膠製品製造業。

9.水泥及水泥製品製造業。

10.金屬基本工業。

11.金屬製品製造業。

12.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13.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中之電力機械器材製造

修配業。

14.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15.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中之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及電池製造業。

16.食品製造業。

17.飲料及菸草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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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19.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20.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21.其他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三)營造業： 

1.土木工程業。 

2.建築工程業。 

3.電路及管道工程業。 

4.油漆、粉刷、裱蓆業。 

5.其他營造業。 

(四)水電燃氣業中之下列事業： 

1.電力供應業。 

2.氣體燃料供應業。 

3.暖氣及熱水供應業。 

(五)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之下列事業： 

1.運輸業中之水上運輸業及航空運輸業。 

2.運輸業中之陸上運輸業及運輸服務業。 

3.倉儲業。 

(六)機械設備租賃業中之生產性機械設備租賃業。 

(七)環境衛生服務業。 

(八)洗染業。 

(九)批發零售業中之下列事業： 

 1.建材批發業。 

 2.建材零售業。 

 3.燃料批發業。 

 4.燃料零售業。 

(十)其他服務業中之下列事業： 

 1.建築物清潔服務業。 

 2.病媒防治業。 

 3.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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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共行政業中之下列事業： 

 1.從事營造作業之事業。 

 2.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廢（污）水處理事業之工作場所。 

(十二)國防事業中之生產機構。 

(十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達一定規模之事業。 

二、第二類事業： 

(一)農、林、漁、牧業： 

1.農藝及園藝業。 

2.農事服務業。 

3.畜牧業。 

4.林業及伐木業。 

5.漁業。 

(二)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中之鹽業。 

(三)製造業中之下列事業： 

1.普通及特殊陶瓷製造業。 

2.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 

3 精密器械製造業。 

4.雜項工業製品製造業。 

5.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6.印刷、出版及有關事業。 

7.藥品製造業。 

8.其它製造業。 

(四)水電燃氣業中之自來水供應業。 

(五)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中之下列事業： 

1.電信業。 

2.郵政業。 

(六)餐旅業： 

1.飲食業。 

2.旅館業。 

(七)機械設備租賃業中之下列事業： 
第 15 頁，共 24 頁



 7

1.事務性機器設備租賃業。 

2.其他機械設備租賃業。 

(八)醫療保健服務業： 

1.醫院。 

2.診所。 

3.衛生所及保健站。 

4.醫事技術業。 

5.助產業。 

6.獸醫業。 

7.其他醫療保健服務業。 

(九)修理服務業： 

1.鞋、傘、皮革品修理業。 

2.電器修理業。 

3.汽車及機踏車修理業。 

4.鐘錶及首飾修理業。 

5.家具修理業。 

6.其他器物修理業。 

(十) 批發零售業中之下列事業： 

 1.家庭電器批發業。 

 2.機械器具批發業。 

 3.回收物料批發業。 

 4.家庭電器零售業。 

 5.機械器具零售業。 

 6.綜合商品零售業。 

(十一)不動產及租賃業中之下列事業： 

 1.不動產投資業。 

 2.不動產管理業。 

(十二)輸入、輸出或批發化學原料及其製品之事業。 

(十三)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中之下列事業： 

 1.汽車租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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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船舶租賃業。 

 3.貨櫃租賃業。 

 4.其他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 

(十四)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中之下列事業： 

 1.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 

 2.廣告業。 

 3.環境檢測服務業。 

(十五)其他服務業中之下列事業： 

 1.保全服務業。 

 2.汽車美容業。 

 3.浴室業。 

(十六)個人服務業中之停車場業。 

(十七)政府機關（構）、職業訓練事業、顧問服務業、學術研究

及服務業、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大專院校、高級中學、高級

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

試驗船、訓練船）。 

(十八)公共行政業組織條例或組織規程明定組織任務為從事工

程規劃、設計、施工、品質管制、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等

之工務機關（構）。 

(十九)工程顧問業從事非破壞性檢測之工作場所。 

(二十)零售化學原料之事業，使勞工裝卸、搬運、分裝、保管

上述物質之工作場所。 

(二十一)批發業、零售業中具有冷凍（藏）設備、使勞工從事荷

重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及儲存貨物高度三公尺以

上之工作場所者。 

(二十二)休閒服務業。 

(二十三)動物園業。 

(二十四)國防事業中之軍醫院、研究機構。 

(二十五)零售車用燃料油 (氣) 、化學原料之事業，使勞工裝

卸、搬運、分裝、保管上述物質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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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六)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大專校院有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

制、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所。 

(二十七)國防部軍備局有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度管控及

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所。 

(二十八)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達一定規模之事業。 

三、第三類事業 

上述指定之第一類及第二類事業以外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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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各類事業之事業單位應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表 

事 業 規模(勞工人數) 應置之管理人員 
壹、第一
類事業之
事業單位
( 顯 著 風
險事業) 

營造業之 
事業單位 

一、未滿三十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員各一人。

三、一百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員各一人。

四、三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師一人及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員二人。

五、五百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師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員各二人以上。

營造業以外
之事業單位 

一、未滿三十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一百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員各一人。

四、三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師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員各一人。

五、五百人以上未滿一千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師一人及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員二人。

六、一千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師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員各二人以上。
貳、第二類事業之事業
單位(中度風險事業) 

一、未滿三十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一百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四、三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員各一人。

五、五百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員各一人以上。
參、第三類事業之事業
單位(低度風險事業) 

一、未滿三十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一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四、五百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員各一人以上。

附註: 

1. 依上述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師二人以上者，其中至少一人應為職業衛生管

理師。但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前，已置有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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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 

2. 本表為至少應置之管理人員人數，事業單位仍應依其事業規模及危害風險，增置

管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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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名稱 依據法規 公司規模 

1 安全衛生守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 1 人以上 

2 自動檢查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 1 人以上 

3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措施紀錄或文件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2 條 配置醫護人員 

4 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 條 30 人以下 

5 工作規則 勞動基準法第 70 條規定 30 人以上 

6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 條 31 人以上 

7 職災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8 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51 條 

50 人以上 

未滿 50 人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並由勞動檢

查機構函知者 

8 人因危害預防措施紀錄或文件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1 條 100 人以下 

9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措施紀錄或文件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3 條 100 人以下 

10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2 條 配置醫護人員 

11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3 條 100 人以上 

12 人因危害預防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1 條 100 人以上 

13 管理規章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 條 100 人以上 

14 緊急應變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2 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6 條 

300 人以上/ 

第一類事業 200 人 

第二類事業 500 人 

15 職安管理系統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2 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6 條 

300 人以上/ 

第一類事業 200 人 

第二類事業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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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名稱 依據法規 公司規模 

16 

監測計畫 

1.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 

2.噪音場所 

3.高溫作業場所 

4.粉塵作業場所 

5.有機溶劑作業場所 

6.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 

7.鉛作業場所 

8.四烷基鉛作業場所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 依公司狀況 

17 局限空間危害防止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1 條 依公司狀況 

18 噪音場所：聽力保護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0-1 條第 1項 100 人以上 

19 噪音場所：聽力保護措施紀錄或文件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0-1 條第 2項 100 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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